浙江省玉环县烟草专卖局政务公开
　
县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实施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烟草专卖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烟草专卖许可证、准运证审查和管理；
（四）制订地方烟草专卖管理工作规则；
（五）依法查处烟草专卖违法案件；
（六）承办上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当地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烟草专卖违法案件时
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违法案件的当事人及与违法案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二）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及物品；
（三）查阅、复制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账册、单据、记录、业务函电、电子文件等其他资料；
（四）依法对与违法活动有关的烟草专卖品进行处理，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封存、扣留；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烟草违法案件的处罚依据及标准
一、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非法生产烟草制品的

（一）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
（二）处罚依据及标准：
根据《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之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
二、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
（一）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的监督管理。
（二）处罚依据及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之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人，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了企业进货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处以进货总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三、无准运证运输和无准运证承运烟草专卖品的。
（一）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权构签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
第二十三条之规定：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的，不得超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量。
（二）处罚依据及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量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数量较大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处罚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无准运证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价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二）有下列情形之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1、 非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5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100件（每1万支为1件）的；
2、 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
3、 抗拒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实施检查的；
4、 非法运输走私烟草专卖品的； 
5、 运输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企业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 
6、 利用伪装非法运输烟草专卖品的； 
7、 利用特种车辆运输烟草专卖品的逃避检查的； 
8、 其他非法运输行为，情节严重的。
（三）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10%以上20%以下的罚款。 
（四）邮寄、异地携带烟叶、烟草制品超过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限量一倍以上的，依照本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四、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
（一）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应当在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和地域范围内，从事烟草制品的批发业务。
第二十六条之规定：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视为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
（二）处罚依据及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之规定：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停止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批发的烟草制品价值50%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五、销售省外地方烟厂和非国家定点企业生产的卷烟的。
（一）法律、法规规定：
根据《浙江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地方烟草制品和非国家定点烟草制品生产企业应当在其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不得超范围经营销售。
（二）处罚依据及标准：
根据《浙江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超过许可证核定经营范围经营卷烟、雪茄烟的，可以处违法经营卷烟、雪茄烟总值50%以上1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罚款金额不得超过5万元。
六、使用涂改、伪造、变造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的。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1号）第五十七条之规定：使用涂改、伪造、变革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七、不及时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变更、注销手续的。

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51号）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及时办理烟草专卖许可证变更、注销手续的，由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

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说明

一、行政许可项目：烟草专卖零售许可。

二、行政许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
三、取得许可证条件：

（一）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三）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

（四）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申领许可证材料：

（一）书面申请书一份；
（二）申请人壹寸免冠彩照两张；
（三）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一份；
1、申请人是自然人的，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成立的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任命文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四）固定经营场所证明材料一份；

1、经营场所属申请人自有房产的，申请人需提供房产证或土地证[建房呈报表或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2、经营场所属申请人租用房产的，申请人需提供租房协议和出租人的房产证或土地证[建房呈报表或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3、街道“书报亭”经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城市管理局批准，视为固定经营场所。

（五）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资金证明。（凭当日银行存款有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认定。）
1、申请人经营卷烟资金不少于5000元；

2、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员、特困户申请人经营卷烟资金不少于3000元。

五、许可证办理程序：

（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申请一般以书面方式，也可以通过信函、电报、传真、电子数据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浙江省玉环县烟草专卖局驻县为民服务中心全程办事代理室（以下简称全程办事代理室）提出，由全程办事代理室提供格式文本《烟草专卖行政许可申请书》，同时，向申请人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前置审批告知书》，经申请人签名确认。

（二）全程办事代理室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出具《收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回执》。能当场作出受理行政许可决定或者申请材料不全，当场告知补正的，可不出具《收到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回执》。

（三）全程办事代理室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申请事项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出具《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申请事项依法属于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或者经申请人同意后代为更正，并在更正处加以说明；

申请事项依法属于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出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视为受理；

申请事项依法属于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并按受理的先后顺序编号登记。

（四）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并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前置审批承诺书》上签名。

（五）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受理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指定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及零售点合理布局（按《玉环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的规定）进行现场核查，并填写《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场地情况审查意见书》和绘制《烟草制品经营场所勘查表》、《经营场地平面图》。

（六）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出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原因，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不能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七）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依法需要颁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件的，应当自作出予以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行政许可证件。

六、许可证审批期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有附加期限，则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个工作日，有附加期限，则12个工作日。
七、许可证受理部门：
玉环县烟草专卖局驻县为民服务中心全程办事代理室
联系电话：87250550
八、许可证办理流程图：






















玉环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51号令）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玉环县行政区域内（含海关监管区、免税区）申请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企业和个人，原已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不受本规定限制。

第三条  根据当地人口总数、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按照方便群众、有利经营、便于管理的原则，依法对烟草制品零售点进行合理布局。

（一） 镇、乡主要街道（含交叉路口）零售点的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20米，镇、乡非主要街道（含交叉路口）及农村零售点的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30米；

以上所指的镇、乡主要街道为：

珠港镇城关——县前路、广陵路（长乐路以北）、康育路、珠城路、城中路（长乐路以北）、玉兴路、泰安路、长治路、长兴路、长康路、长乐路、环城新街；

珠港镇坎门——新大街、解放路、振兴路、海城路、东风路、海港路；

珠港镇陈屿——龙山路（兴中路以北）、兴港路、东升路、华滨街；

楚门镇——楚柚路、南兴街、南兴西路、南大街、北大街、环保路（楚柚路以东）；

清港镇——宝山路、清华路、清城路、群兴路；

干江镇——繁江路、干江街、麦莎路；

芦浦镇——井头街、道头街；

沙门镇——开发路、中心街、沙门街；

龙溪乡——花岩浦街、龙翔路、柚香路。

主要街道的变更以公告发布为准。

（二） 综合性商品交易市场内，烟草制品零售点控制在总摊位数的 1 ％以内，最多不得超过5个零售点，并坚持分散布点、方便消费的原则，零售点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20米； 

（三）车站、码头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除间隔距离不少于20米外，原则上不超过5个。

第四条  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以上规定的间距限制：

（一）大型的宾馆、饭店、商场、超市且营业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含150平方米）的；

（二）烟草制品经营者因死亡原因，其直系亲属（父母、夫妻、子女）凭相关死亡证明在原许可证核定的经营场所重新申请办证的；

（三）被玉环县“放心店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放心示范店”的。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相关部门发放的有效证明可适当放宽间隔距离，镇、乡主要街道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10米，镇、乡非主要街道及农村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20米。

（一）千镇连锁超市龙头企业及其所属门店；

（二）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员、特困户，仅限本人经营并作为主要谋生职业的。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设立卷烟零售点：

（一）申请人经营卷烟资金少于5000元的，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员、特困户申请人经营卷烟资金少于3000元的；上述验资方式：凭当日银行存款有效凭证认定；

（二）经营化工、油漆、石油等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三）属流动摊点、临时房（大型建筑工地除外）的；

（四）中、小学校周围(离学校大门口直线距离60米以内)的；

（五）因申请人属于精神类残障以及不具备独立行为能力的；

（六）因申请人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七）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八）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消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九）因申请人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的，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十）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或者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以特许、吸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变相经营的；

（十一）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

第七条  烟草专卖行政许可有数量上的限制，遇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申请均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先后顺序分别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第八条  本规定所称的间隔距离的测量标准系两零售户主要经营门面之间最近的距离。

第九条  本规定所称的营业面积，是指实际用于营业场所的面积，不包括仓储、车库等辅助设施的面积。

第十条  本规定如有与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相抵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准。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浙江省玉环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已组织听证，自2007年8月6日起施行。原《玉环县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规定》同时废止。
行政执法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处罚制度

1、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违者对直接执法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2、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非法扣留烟草专卖品，必须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视情节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并对有关领导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3、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在办理案件中，接收被查处对象钱物、吃请等，造成执法显失公正的，予以行政处分，并追缴个人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4、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对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5、烟草专卖行政执法人员对案件当事人进行处罚时，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无法律依据进行处罚的，对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调离工作岗位。

6、对案件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财政统一罚没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并予以检举，一经查实，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调离工作岗位。

7、经办人未按规定审查申办人提供的证明材料和办证条件，签发准运证和办理许可证，造成严重后果的，调离工作岗位，并给予行政处分。

批准人对经办人提出的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办证条件批准办证的，或者违反规定擅自要求办证人签发准运证和许可证的，视情节调换其领导职务，并给予行政处分。

8、符合申领条件，承办人有意刁难或拖延办理许可证的，对直接经办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并调离工作岗位。

9、凡本罚则未规定的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行为，按有关规定处理。
监督电话：87258127    87225117

发放许可证、领证人签字





制作许可证





全程办事代理室负责人审批





承办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对符合办证条件的开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许可证勘察人员在二个工作日内将所申请零售网点的合理布局勘察制图完毕，并填写核查意见反馈全程办事代理室





承办人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对不符合办证条件的，开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承办人开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由申请人签名确认





申请人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前置审批承诺书》签字承诺





承办人审核齐全材料后正式受理申请并出具《收到行政申请材料回执》





办证资料不齐全





开具《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补正








申请人提交办证资料





申请人收到《许可证前置审批告知书》后签字





发放《许可证前置审批告知书》





承办人将申请人情况予以登记





申请人提出申请








